
議會文件 1/2008 號  

（ 3.1.2008 會議討論）  

 

 

南區區議會  

 

南區區議會（ 2008–2011）  

會議常規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尋 求 各 議 員 贊 同 採 納 建 議 的 《 南 區 區 議 會

（ 2008–2011）會議常規》。  

 

 

背景  

 

2.  根據《區議會條例》第 68 條，區議會可訂立會議常規，以規管

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程序。按照《區議會條例》的相關條文，

以及參照民政事務總署提供的會議常規範本。南區區議會於 2000 年 1

月制定本會的會議常規。   

 

3.  第二屆南區區議會於 2004 年 1 月通過沿用相關的會議常規。其

後，南區區議會曾於 2006 年 4 月 20 日及 2007 年 1 月 4 日就會議常規的

內容作出輕微修訂，包括有關發出會議議程及文件的時限、議員提出討

論事項∕動議∕聲明∕提問的時限、處理動議的程序等。  

 

 

會議常規內容重點  

 

4.  現建議沿用南區區議會於 2007 年 1 月通過的會議常規（見附

件）。常規的部分條文節錄自《區議會條例》，並以粗體字顯示。另外

有部分以斜體字顯示的條文，則是立法會於 1999 年討論《區議會條例》

的時候，要求所有區議會同時採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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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方便議員了解會議常規，以下列出一些主要條文：  

 

(I)  會議常規第 2 條至 6 條根據《區議會條例》第 62 條，訂明有關

區議會主席∕副主席的選舉、辭職、職位懸空及職責等事宜。  

 【會議常規第 2 條至 6 條】  

 

(II)  會議常規第 8 條訂明，主席須至少每兩個月召開一次區議會會

議，或在有半數或以上的議員提出要求時，召開會議。如要求

召開會議的議員人數不足一半，主席須決定應否召開會議。根

據《區議會條例》第 70 條，區議會會議的法定人數為擔任該區

議會議員的人數的二分之一。  

 【會議常規第 8 條及第 12(1)條】  

 

 為了鼓勵委員會成員積極參與委員會事務，以及把有關的法定

人數要求劃一，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數亦須為該委員會全體成

員人數的二分之一，而出席人數中須至少有一半為區議會議

員。此外，南區區議會亦訂明，委員會成員如果沒有取得有關

委員會的同意，連續兩次缺席有關委員會的會議，則自動喪失

其有關委員會成員的身份。  

 【會議常規第 33(5)條及第 33(12)條】  

 

 南區區議會訂明，區議會屬下的工作小組的法定人數則為該小

組全體成員人數的三分之一；工作小組成員如果沒有取得有關

工作小組的同意，連續兩次缺席有關工作小組的會議，則自動

喪失其有關工作小組成員的身份。  

 【會議常規第 36(2)條及第 36(3)條】  

 

(III) 未能出席會議而欲投票的議員，可用書面委任另一位議員為其

代表，代為投票（選舉區議會正副主席除外）。  

 【會議常規第 31(2)條】  

 

(IV) 根據《區議會條例》第 71(2)條，區議會可委任一些並非議員的

人士為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成員，即是委任增選委員。但該些

人士必須符合《區議會條例》第 20(1)條所列的資格。此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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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議會參照過往的安排，亦擬定了每個委員會委任的增選委

員人數不得超逾五名。  

 【會議常規第 33(2)條】  

 

 參照過往的安排，區議會秘書處每年會發信邀請區議員就委員

會的增選委員人選作出提名。在提名期結束後，南區區議會主

席、副主席及區議會屬下各委員會主席，以及南區民政事務專

員會就增選委員提名人選作出考慮，選出初步入選者，供區議

會作最後批核。有關的提名及委任程序，以及被提名人士須填

寫的資格聲明，載於會議常規的附錄 III 及附錄 III 的附件。  

 

(V) 根據《區議會條例》第 71(3)條，區議會轄下的委員會必須選出

一名本身亦是該區議會議員的委員會成員擔任該委員會的主

席。因此，各委員會的主席選舉將於該委員會的首次會議上舉

行，並由區議會主席主持，直至該委員會的主席選出為止。  

 【會議常規第 33(3)條及第 33(11)條】  

 

(VI) 議員如欲提出某事項或就某事項提交文件在會議上討論，須於

會議的十二個淨工作日前，向秘書提交通知書及有關文件。區

議會主席如認為恰當，可批准接納較短時間的通知。淨工作日

不包括星期六、星期日、公眾假期、發出通知當日以及舉行會

議當日。此外，議員不得在區議會會議上討論未列入議程的事

項。  

 【會議常規第 13(1)及 13(1) 條、第 1(6)條】  

 

(VII) 為了更嚴謹地處理以傳閱文件方式決定議會的事項，以此方式

徵求通過的事項，必須得到超過半數區議員或有關委員會成員

以書面形式表示同意，方獲通過。此外，以傳閱文件方式徵求

通過的區議會撥款申請事宜，則必須得到超過不少於三分之二

區議員或有關委員會成員以書面形式表示同意，方獲通過。  

 【會議常規第 38(1)及 38(2)條】  

 

(VIII) 區議會議員必須於每屆任期生效後一個月內，使用區議會秘書

提供的表格，向區議會秘書提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利益詳情，

而委員會成員（即增選委員）亦須於成為委員會成員後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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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使用區議會秘書提供的表格，向區議會秘書提供其須予登

記的個人利益詳情。而議員∕委員會成員須予登記的個人利益

如有變更，該議員∕委員會成員必須在變更後 14 個凈工作日

內，使用區議會秘書提供的表格，向區議會秘書提供變更詳

情。區議會秘書須把議員∕委員會成員登記的個人利益登錄於

議員∕委員會成員個人利益登記冊。該登記冊可供任何人士在

辦公時間內查閱。  

 【會議常規第 39 條，個人利益登記表格範本載於會議常規附

錄 IV】  

 

(IX) 根據《區議會條例》第 14(4)、 19(4)及 24(5)條，如議員連續四

個月沒有出席有關區議會的會議，而又沒有在該限期完結前取

得區議會的同意，則該議員亦即喪失在其餘下的任期中擔任議

員的資格。因此，議員如未能出席區議會會議，必須在該次會

議舉行之前用缺席區議會會議通知書通知秘書。秘書須轉告區

議會，待區議會在該次會議開始時決定是否同意該議員缺席。

南區區議會同意可以接納議員因下述三種理由所提出的缺席申

請： (a)身體不適；或 (b)代表其所屬區議會出席會議∕活動；

或 (c)因出席立法會或由國家∕政府委任的諮詢組織 /機構的會

議∕活動。區議會亦不會接納在會議進行後才呈交的缺席申

請。  

【會議常規第 42 條，缺席南區區議會通知書載於會議常規附

錄 VII】  

 

此外，會議常規第 7(4)條訂明，秘書須擬備議員的全年出席記

錄，列明議員出席會議的詳情，供任何人士在辦公時間內查

閱。有關安排適用於區議會屬下委員會，及由區議會委任的委

員會。出席記錄表範本載於會議常規的附錄 VI。  

【會議常規第 7(4)條，出席記錄表範本載於會議常規附錄 VI】  

 

 

徵詢意見  

 

6.  請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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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備悉文件第 4 至 5 段有關區議會會議常規的重點項目；以及  

 

(b) 考慮贊同採納載於附件的南區區議會（ 2008–2011）會議常規。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07 年 12 月  




















































































